
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容積移轉申請書 

受文機關：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申請事項：□依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

第3點第1款第3目申請歷史風貌用地建築容積移轉至外圍緩衝用地。 

□依本要點第3點第1款第4目申請歷史風貌用地建築容積移轉至外圍緩衝用地。 

□依本要點第3點第2款第 4目申請生活發展用地建築容積移轉至外圍緩衝用地。 

□依本要點第 3點第2款第5目申請生活發展用地建築容積移轉至外圍緩衝用地。 

一、送出基地資料： 

土    地    標    示 土地使用 

分    區 

土地所有權人 

姓    名 
鎮 
(鄉) 

段 地號 面積 
（m2） 

權利
範圍 

建物門牌 
（建號） 

     
  

 

土 地 及 建 築 物 現 況 說 明 

 

二、接收基地資料： 

土   地   標   示 土地使用 

分  區 

土地所有權人 

姓        名 
建築用途說明 鎮

(鄉) 
段 地號 面積 

（m2） 
權利
範圍 

   
 

  
 

 

土 地 現 況 說 明 

 

三、檢附文件 

□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。 
□送出及接受基地 3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、地籍圖謄本（包括四鄰完整之地籍圖）。 
□送出及接受基地 6個月內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。 
□送出及接收基地所有權人同意書。（承諾送出基地上之建築物或可建築空地永久原樣
維持，如價值喪失或減損，土地所有權人按原樣修復或復舊，附身分證明文件） 

□送出基地 3個月內之現況照片（包括基地上建築物現況正面、背面、側面及內部等
細部照片）。 

□接收基地配置圖（含公共設施用地使用計畫圖說）。 
□接收基地建築設計圖說。 
□其他必要之文件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    
通訊地址： 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    

通訊地址： 
聯絡電話： 


